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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建议中国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建

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部

摘要：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多样性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资源。建议我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可由农业部与外交部牵头，并协调环境保护部

门和国家林业局，尽快设立跨部门工作组，促使中国加入《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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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多样性

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组织制定的《粮食与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

于 2004 年生效，旨在保护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并促进这些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共享。该条约生效

后，我国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条约

管理机构大会。建议我国尽快加入

ITPGRFA，此举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且各方面条件已成熟，也是新的国际

形势下的迫切需要。

【内容】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多样性

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它对于满足人类

基本的食物和营养需求，维护和提高

生产系统的效率和复原力，以及促进

可持续膳食和生态系统服务（如病虫

害防治）至关重要。然而，在 20 世

纪，世界各国因推广和单一种植高产

品种而放弃了成千上万的地方传统

作物品种资源，导致约 75%的作物遗

传多样性丧失。与此同时，世界 22％

的牲畜品种面临灭绝的危险。

200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组织制定并通过了《粮食与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下文简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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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该条约旨在多边基础上，

保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并促

进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共

享。《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条约》于 2004 年 6 月生效，截至 2023

年 12 月，共有 151 个缔约方（包括

一个成员组织），其确立的主要制度

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加强《条

约》核心制度运行的措施也正在积极

磋商和拟定之中。缔约方中包括很多

遗传资源丰富、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

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发展

中国家，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

达国家。我国是植物遗传资源大国，

我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

护和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条约

生效至今，尚未加入该条约，仍以观

察员身份参会。

【建议】

建议中国尽快加入《条约》，理

由如下：

一、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战略需要，

加入《条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要求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

国家首倡的理念，是中国在新时代向

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在我们国家的

宪法当中，从根本大纲中已经得到落

实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国际秩

序改革和国际体系创新中遵循的基

本理念。

世界各国正在粮食的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方面，都具有一个相同依赖

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要解决十

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虽然中国的农

业遗传资源丰富，但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在粮农遗传资源方面能够自给

自足，所以遗传资源的流通非常重要。

《条约》的核心是提供便利获取

和惠益分享的多边系统。多边系统不

是说简单地给各国提供了资源交换

的市场，而是“全球共同体保障未来

全球层面上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

产的共同责任”，参加多边系统的国

家组成责任共同体。中国加入《条约》

能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多

边系统注入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推

动粮食和农业经济发展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和公平的方向来发展。

二、农业振兴、种业强国，加入

《条约》助力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

食安全。

我们要建设种业强国，要保障我

们国家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一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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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这种农作物种质资源，它是农

业育种改良的创新以及现代农业发

展一个物质基础，被称为种业的“芯

片”。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尽管我们

国家农作物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成效也很显著，但仍然存

在保护和利用不足等等问题，也无法

满足发展现代种业和保障粮食安全

的需要。“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

和开发利用”，这里“收集“应该能

够涵盖从国外来收集和引用资源。

“开发利用”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展

开合作和协作开发来利用资源，以及

考虑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

实现“种业振兴“，国外种质资

源的引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从中国

现有种植的主要大田作物种类看，起

源于中国的只有大豆和水稻，其他大

多是古代历史上或近代从国外引进

的。所以，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生

产、提高产量，还需要不断地从国外

获取作物种质资源，并将国外优质资

源用于国内的遗传育种和粮食生产。

三、“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已经落地实施，要求中

国来加入条约。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

C，它是到 2050 年，根据国际商议的

关于获取和惠益的文书，通过利用遗

传资源、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与

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

货币和非货币惠益得到公平公正的

分享。

《条约》与其他国际公约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在遗传资源保护方面，

此前中国已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

保护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特别是 2016 年 9 月加入了《生物多

样性公约》下的《关于遗传资源获取

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

简称《名古屋议定书》，已于 2014

年 10 月生效）。《名古屋议定书》

旨在促进遗传资源的获取，并确保公

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

而产生的惠益。一方面，《条约》与

《名古屋议定书》互为补充，前者是

多边体系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后者

是双边基础上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另

一方面，《条约》与《名古屋议定书》

各成体系，具有平行的法律地位。目

前《条约》附录 1 列有 64 个作物（种

或属），包括几百个种，这些种类作

为粮食与农业用途，将被排除在《名

古屋议定书》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范围

之外，而且《条约》将来发展的附录

2、附录 3 会将更多的遗传资源将排

除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范围之外。中

国加入《条约》后，将增加我国在《条

约》的话语权，并能策应《名古屋议



113

定书》的履行，从而从多边和双边全

方位地保护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流

失和惠益共享，并尽可能多地获取和

利用国外生物遗传资源。由于中国已

加入《名古屋议定书》，加入《条约》

成为当务之急。

《名古屋议定书》不仅排除了

《条约》现有附件 1 名录中的粮食与

农业遗传资源,还为排除今后可能增

加的农业遗传资源附件名录开启了

绿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与许多国

家一样,在农作物和家畜禽育种过程

中,需要从国外获取更多遗传资源,

以确保粮食安全。《名古屋议定书》

将农业遗传资源排除在适用范围之

外,对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更多利用

农业遗传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中国至

今尚未加入《条约》,《名古屋议定

书》的达成和生效也可能有助于推动

中国加入《条约》。

四、中国加入《条约》的国内条

件相对成熟。中国作为观察员，一直

参与了《条约》的谈判与履约进展，

并且中国为加入《条约》已进行了多

年的准备，包括农业部门和学术界已

对加入《条约》的利弊关系进行了充

分的研究和认证，总体上认为中国加

入是利大于弊。我国外交部条法司也

早已介入《条约》事务，并在多年前

就已启动加入条约的前期准备，中国

加入已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前期工

作基础。另外，农业部门与林业、环

境保护等其他相关部门之间也做过

一些协调和沟通，各相关部门对于加

入《条约》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因

此，从国内基础条件看，中国加入《条

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五、从国际趋势看，中国尽快加

入《条约》可避免被动局面。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虽然没有正式加入，

但与《条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

通过与其签订“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而获得 12 万多份种质材料。然而，

《条约》管理机构目前正在改革相关

政策，将对非缔约方的获取采取严格

的控制，如果中国不加入，将面临隔

绝国际遗传资源基因库的风险，对中

国的作物育种和农业生产将产生巨

大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

大国，早日加入《条约》将对其政策

制订产生重要影响，确保我国国家利

益，并对全球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因

此，越早加入对我国越有利。

随着加入《条约》的国家越来越

多，缔约方将会适用《条约》多边系

统法律规则规范相互间的获取或交

换活动，同时很可能对非缔约方的获

取给予不同对待，而我国如欲从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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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获取资源，则只能与特定国家展开

双边谈判并达成互换的协议，这无疑

费时费力，所需成本也颇高。

综上，建议我国政府采取进一步

行动，可由农业部与外交部牵头，并

协调环境保护部门和国家林业局，尽

快设立跨部门工作组，尽快促使中国

加入《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条约》。


